附件1采购内容及要求

1人员配置要求
1.1合同期内每天需为福鼎市总医院停车场配备3班保安人员，分为早、中、晚3班（每班4小时），每班人员须配满（早班13名、中班8名、晚班5名），原则上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8小时（班次时间可调整）。在服务过程中，在每日排班及人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，每班人员配置根据医院方需求进行调整。
1.2工作时间每天约12小时，全年无休，时间从上午7：30到下午7：30（根据具体作息时间调整），遇特殊情况做具体调整或相应延长。
1.3若应急情况下，需增加保安人数，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，费用按本次成交单价结算。
1.4要求保安人员要相对固定，不得随意变动，人员变动需报备采购人同意。
2保安人员要求
2.1符合《福建省保安服务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保安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。
2.2爱祖国、爱人民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，爱岗敬业，恪尽职守，文明执勤，礼貌待人，遵纪守法，团结协作。
2.3保安人员至少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，具备基本法律知识及保安相关的政策，规定知识，具备一定语言表达能力，具备与岗位职责相应的观察、发现、处置问题的能力，具备使用基本消防设备，通讯器材，技术防范设备和相关防卫器械技能。
2.4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一名保安队队长负责与采购人对接相关事项。保安队队长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，具备《初级保安员》证书，并有3年以上从业经历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5生理条件：男性，年龄不低于18周岁、不超过50周岁，无残疾、无重听、无口吃、无色盲、无弱视，身体健康（无传染性疾病，精神正常），五官端正，身体无纹身。
2.6 根据配备人员要求，到岗人员须提供相关证件复印件和人员信息表，医院方进行备案存档。
3工作任务
3.1负责工作区的安全防范服务工作，对工作区安全负责，防止盗窃、抢劫、暴力、破坏、捣乱、火灾等事故或案件发生，维护工作区内的治安秩序。
3.2负责工作区内的安全检查，了解掌握安全设施及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况，熟练使用防卫器械、报警系统等安全防范设施。
3.3负责工作区车辆管理工作（含机动车、非机动车），做好车辆引导，维护正常流通秩序，督促车辆的有序停放及安全巡视，确保车道、车场出口入口周边道路、消防通道、急救通道畅通。
3.4熟悉工作区硬软件系统操作流程，在设备系统出现故障时，及时上报院方并联系维修人员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
3.5车场实行24小时一车一杆收费管理，需做好安全巡查，当有车主对所缴费用产生异议或困难时，向车主耐心解释及操作上的帮助；如发现车辆恶意冲卡、损坏设施情况在岗人员需及时控制肇事车辆及人员并报警，同时上报院方保卫科。
3.6如出现突发疫情时，根据上级要求配合院方做好相关疫情防控工作。
3.7发现安全隐患或治安异常情况，必须及时报告院方并妥善处置；如遇突发事件，医患纠纷、急救抢救和现场救护等，在岗人员需无条件服从院方安排和调度，不等拒绝。
3.8国家法律及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保卫职责。
4保安员工作纪律要求
4.1注意仪容仪表，并做到严肃礼貌，尊重领导、尊敬他人，爱岗敬业；同事之间相互尊重、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。
4.2值勤时统一着制式保安服装携带防卫器具，不得着便服；值勤期间不得擅离职守、串岗、误岗，严禁抽烟、饮酒、听收音机、看书报、玩手机、打瞌睡等与值勤无关行为。
4.3对所使用的设施、物资，要保管爱护好；对设备的操作要正确，如因操作不当造成经济纠纷，视情况承担经济责任。
4.4保安员值勤不得迟到、早退或缺勤，做好交接班工作；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岗，特殊情况需离岗的需向医院保卫科汇报并要有人替岗，否则按缺勤处理。
4.5保安员或驻场管理员须服从医院领导的工作安排，接受医院的监督和检查，不履行职责或不服从院方有关保卫工作的规定，院方有权提出更换，成交供应商应在两天之内予以调换。更换的人员资质须不得低于谈判文件要求的标准，且更换人员须向采购人备案同意。
5保安人仪容仪表要求
5.1所有保安人员的制服应保持干净，在交接班前队长应检查每位所属员工的仪表仪容。
5.2发型：头发梳理整齐，头发不过领，不许留鬓须。
5.3着装：按规定穿着制服（服装样式应提供彩色图文报备）整齐划一，鞋面保持整洁，无污垢、污渍，不得穿拖鞋。铭牌/工 作证应佩带在相应位置。
5.4站姿：保持两腿与双肩同宽，两手自然下垂，或双手交叉放于身后或前胸下，收腹、挺胸，不得大稍息。
5.5坐姿：不趴桌，不跷腿，双眼正视前方，姿势端正。
5.6精神面貌：行走有力，挺拔，精神饱满，目视前方，富有朝气。
6其他要求
6.1福鼎发生疫情时，供应商需继续履行合同，不得终止合同或以任何理由拒绝执行合同，防护物资设备由医院方提供，服务费用不得增加。
6.2保安人员按规范操守执行工作中，若因工作过程密接需要进行隔离，隔离期间的薪酬按2班次/1天正常发放，同时供应商需增派人员填补空缺，增补人员费用按本次成交单价结算。

